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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快速预审业务介绍

什么是专利快速预审？

为什么要进行专利快速预审？

如何进行专利快速预审？



什么是专利快速预审？

《中国（浙江）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单位、代理机构

预审服务管理办法（试行）》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专利预审服务，是指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快速审查业务通道的前置审查服务。



什么是专利快速预审？——发明专利审查过程

初步审查阶段

《发明专利申请
公布及进入实质
审查通知书》

《驳回决定》

《初步审查
合格通知书》

《专利申请
受理通知书》

t实质审查阶段
复审阶段

（针对驳回）

CNIPA

申请日 公开日

《授予专利权通知书》



什么是专利快速预审？——发明专利审查过程

初步审查阶段

《发明专利申请
公布及进入实质
审查通知书》

《驳回决定》

《初步审查
合格通知书》

《专利申请
受理通知书》

t实质审查阶段
复审阶段

（针对驳回）

CNIPA

申请日 公开日

《授予专利权通知书》

《预审合格
通知书》

提交预审申请

预审阶段



什么是专利快速预审？

专利快速预审 优先审查

负责机构 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浙江省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中心（杭州

代办处）

时间条件 发明专利正式提交申请之前 发明专利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后

领域条件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专利分类号在保护中心公开的受理范围

内

（1）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国家重点发展

产业；

（2）涉及各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重点鼓励的产业；

（3）涉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领域且技术或者产品更新速度快等。

（具体可上网查询，或咨询代办处）

专利快速预审 VS 优先审查



什么是专利快速预审？——预审内容

费用审查

全部、及时缴纳，
才可打加快标

其他文件的
形式审查

专利请求书

委托书

实质审查请求书

申请文件的明显
实质性缺陷审查

A2发明创造的定义
A5、A25不授予专利权客体
A31.1单一性
R17说明书用词规范语句清楚
R19
A26.3
A26.4
A22

申请文件的
形式审查

提交的文件是否完整
文件格式是否符合要求
撰写格式是否符合规定



为什么要进行专利快速预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专利申请质量，缩短审查周期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2020年上半年，专利审查周期

（数据来自国知局网站）

20.3月 6.4月 3.2月

2020年上半年，

经过保护中心预审的专利审查周期

76.1天 9.5天 18.4天

经过保护中心预审的专利审查最短周期 44天 4天 2天



如何进行专利快速预审？——先备案后申请



如何进行专利快速预审？——先备案后申请



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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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提交不能进入快速预审通道的申请

PCT国际申请及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PCT国际申请
同日申请
分案申请
根据R7规定需要进行保密审查的申请
存在单一性问题的专利申请
申请涉及《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75号)所规定的非正常申请专
利的行为，或属于低质量申请

关于领域：

1、案件领域符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

源，分类号在保护中心受理的范围内；

2、对于多申请人，要求第一申请人必须

已在保护中心备案通过

关于预审通过后

1、提交国知局的申请文本与预审合格
文本一致，切勿擅自修改
2、及时缴费、上传凭证和申请号
3、保护中心打标后，若申请人主动撤
回，须向保护中心说明理由

关于缴费：

1、时间要求：收到缴费通知书后立即缴费，
并在预审系统中上传缴费凭证和申请号；
2、缴费方式要求：必须使用“专利电子申请
网”，不能通过专利代办处或银行转账缴费
3、缴费项目：
发明：申请费、实质审查费、公布印刷费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申请费

注意事项



保护中心备案管理办法

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关于印发《中国（浙江）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备案单位、代理机构预审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浙江省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更好服务专利预审备案主体
和代理机构，不断提升创新主体的专利预审案件质量，提高专利预审效率，浙江省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制定了《中国（浙江）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单位、代理机构预审服务管理办
法（试行）》，现予以公布执行，原《中国（浙江）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备案管理
办法》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停止执行。
 
 
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2020年8月28日



通知内容：

具体规定：

关于信息复核：

注意事项——备案主体信息复核

第十五条  浙江中心定期开展信息复核。备案单位未完成信息
复核的，暂缓预审申请。备案单位连续两年未完成信息复核
的，视为放弃备案资格。代理机构不符合备案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暂缓或停止代理预审申请。

时间：2021年3月29日至4月20日
对象：2021年4月1日以前，中心备案成功的企业、高校和研发机构

（不含专利代理机构）

报送地址：请将复核材料盖章后扫描，扫描件以压缩包格式（文件名使

用单位名称）发送到ggfw@zjippc.cn

材料：

（一）《中国（浙江）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单位信息复核表（2020年度）》。
（二）经营性企业
1、2020年度税收完税证明，如无法提交，请提供相关说明；
2、知识产权管理人员（1名及以上）的社保缴费证明和联系电话，如无法提交，请提供相关说明；
3、企业主要经营和服务内容宣传材料。
（三）高校、科研院所及非经营性企业
1、2020年度专利申请数量等情况说明；
2、2020年度知识产权转化成果数量等情况说明。



常见问题——预审过程

请求书：
发明人身份证号码与姓名不对应、填错等
申请人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错误
申请人的地址的填写不规范
总委编号有误
联系人和专利代理人为同一人

附图：
附图不清晰
图号后有多余文字注释
缺少说明书中提及的附图

委托书：
缺少委托书
多个委托人时委托书的填写
委托书中信息与请求书中不一致
请求书中委托信息缺少代理人电话

说明书：
说明书撰写格式不标准
含有非技术术语
说明书中的附图说明与说明书附图不对应
说明书中含有插图
说明书中公式乱码、不清晰

实质审查请求书：
未勾选放弃主动修改



常见问题——备案过程

1、《备案申请表》中“申请主体声明”未勾选

2、营业执照复印件未加盖公章

3、地址未写全，仅写到“浙江省杭州市”

4、营业执照复印件上加水印“仅用于专利申请”



小结
“把好稀缺加快审查资源的分配关！”

——国家知识产权局


